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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5       证券简称：蒙草生态     公告编号：（2024）054号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中国大唐黄河“几字弯”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

示范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后期合同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2、项目施工期间，受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

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联合

体牵头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鄂尔多斯市农投生态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以下简称“发包

人”）签署了《中国大唐黄河“几字弯”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示范工程项目EPC

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06,945,300.00元。 

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承担总工程项目40%的工程量。公司已于2024年7月8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号）。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企业名称：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0764478880Q 

类型：分公司 

负责人：张洪 

成立日期：2004年07月28日 

企业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迎宾北路７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设备的检修调试，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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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与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大唐

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联合体成员介绍 

（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 

营业执照号：121000004000040512 

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张煜星 

注册资本：4133万元 

成立时间：1954年1月1日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8号4号楼 

经营范围：为林草建设提供技术服务、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地资源调查、

监测、评价，林草和生态建设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政策研究，技术支撑和工程

验收，国家公园政策及技术研究，林草生态信息系统建设与运维，遥感监测与

应用研发，测绘制图，林草碳汇计量监测，自然资源资产评估，林草教材制作，

林草标准编制及标准化示范，《林业资源管理》出版相关技术服务。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查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

调查规划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鄂尔多斯市农投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5MAD61CXG5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锋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05日 

企业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新巨业小区3号楼D座4号

商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人工造林；森林经营和管护；树木种植经营；畜禽

委托饲养管理服务；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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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托管服务；智能农业管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总

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装卸

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

租赁；农业机械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自然生态系统

保护管理；生态保护区管理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土地整治服务；

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林业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林业机械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鄂尔多斯市现代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其控

股股东。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该企业

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查询，鄂尔多斯市农投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中国大唐黄河“几字弯”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示范工程项目 

2、工程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境内 

3、资金来源：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 

4、工程内容：中国大唐黄河“几字弯”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示范工程项目

EPC总承包 

5、工程承包范围：项目整体勘察设计（项目施工方案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生态治理施工以及生态治理所需全部施工材料；对生态治理区域植被养护，包

括工程进行过程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等相关工

作。 

（二）合同工期 

生态治理建设（含新工期养护）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 7月 

生态治理建设（含新工期养护）计划竣工日期：2025年 6月 

生态治理后 5年养护期计划开工日期：2025 年 7月 

生态治理后 5年养护期计划竣工日期：2030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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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总日历天数：2192 天（具体开工日期以现场开工令为准）。工期总日

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

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本工程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设计标准，达到国家规范设

计深度要求。 

本工程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按照专用合同条款中“竣工验收”部分执行。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大写）：贰亿零陆佰玖拾肆万伍仟叁佰元整，

￥：206945300.00 元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 

（五）预付款 

本合同预付款额度为扣除暂列金、暂估价、安全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

后 5 年养护费后合同总价的 10%，实际支付为当年施工投资计划扣除上述费用

后的 10%。 

发包人应在工程开工后的 28 天内预付不低于当年施工进度计划对应的安全

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总额的 60%，其余部分应按照提前安排的原则进行分

解，并应与进度款同期支付。 

（六）工程进度款 

1、工程进度款支付 

（1）勘察设计费 

1）实施方案通过评审后，承包人提供设计费用 30%的发票，发包人向承包

人支付设计费的 30%； 

2）施工图全部完成后，承包人提供设计费用 30%的发票，发包人向承包人

支付设计费的 30%； 

3）竣工图交付后，承包人应提供发票金额至设计费的 100%，发包人向承

包人支付设计费的 30%； 

4）质量保证金支付：主体工程（不含后 5 年养护期）完工后 12 个月，经

检查无设计缺陷，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设计费的 10%。 

（2）建安工程款的支付（含与工程进度有关的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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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工程款的支付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体工程（不含后 5 年养护期）按照发包人及监理人确认的当

月（次）已完工程价款的 85%（支付时扣回预付款），按月度支付，限额为每

月该部分合同实际完成工程量应付款的 85%，当总付款金额达该部分合同总金

额 85%时，停止支付，待该部分合同工程完工并完成结算、办理完竣工结算后

支付至该部分合同结算金额的 92%，经审计出具意见、审计结束支付至审计该

部分合同结算金额的 97%，剩余 3%作为工程的质量保证金，待该部分合同缺陷

责任期结束按本合同专用条款【最终结清】的约定进行支付。 

第二阶段：养护工程（5 年）按照发包人及监理人确认的半年（次）已完

工程价款的 85%（不支付预付款），进度款按半年支付，限额为每次该部分合

同实际完成工程量应付款的 85%，当总付款金额达该部分合同该部分总金额 85%

时，停止支付，待该部分合同工程完工并完成结算、办理完竣工结算后支付至

该部分合同结算金额的 92%，经审计出具意见、审计结束支付至审计该部分合

同结算金额的 97%，剩余 3%作为工程的质量保证金，待该部分合同缺陷责任期

结束按本合同专用条款【最终结清】的约定进行支付。 

（3）暂估价的支付 

暂估价项目的付款，按发包人、承包人与中标人共同签订暂估价三方签订

协议条款执行，其中比例延用上次同类付款。发包人凭承包人提交的材料审核

无误后 15 天内，按照发包人及监理人确认的工程节点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 

2、竣工结算： 

承包人应于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颁发后 14 天内向监理人提交竣工付款申

请单。 

发包人有权聘请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合同工程进行结算审核，出具结算报告，

承包人应配合完成，并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最终结算价格和付款的依据。 

（七）质量保证金 

质量保证金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设计费最终结算价款的 10%； 

（2）建安费最终结算价款的 3%； 

（3）养护费最终结算价款的 3%； 

在缺陷责任期满无质量问题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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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合同总金额为 206,945,300.00 元，本工程采用固定总价合同，除合同规定

的可调价范围外，合同总价不作调整。本次项目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

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六、风险提示 

本合同已就违约和争议等事项进行了规定，由于本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在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可能会造成

工期延误，不能按时竣工、验收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签订为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

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中国大唐黄河“几字弯”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示范工程项目EPC总承包合

同》 

 

特此公告。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